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75號

原      告  陳淑枝

訴訟代理人  陳宏銘律師

被      告  陳淑華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可

參。經查，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新北市○○區

○○段00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

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面積，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

共有人。㈡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

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板橋

簡易庭112年度板調字第43號卷〈下稱板調卷〉第11、12

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新北市

○○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

段00巷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

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頂樓平臺」，騰空返還原告及其

他全體共有人等語，有本院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

可佐（見本院卷第73頁）；另又變更第2項聲明為：被告應

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

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阻礙原告通行等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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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

是原告上開第1項聲明之變更，係就請求拆除之地上物，其

坐落之建物門牌號碼予以特定，第2項聲明之變更係就公用

樓梯間保持暢通之目的，補充請求交付可開啟1樓大門之鑰

匙予原告，揆諸首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

下稱系爭1樓房屋)，而被告為其上同段458建號建物（門牌

號碼：同號2樓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2樓房屋），而系爭

1、2樓房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1/2。系爭

1、2樓房屋約於66年間建造完成，其建物層數為2層，詎被

告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即兩造間並無任何明示或默示之分

管契約），擅自在系爭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第3層鐵

皮屋(下稱系爭地上物)，獨自占有使用迄今。原告曾於101

年10月11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報拆該違章建築即系爭

地上物，亦曾向新北市樹林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復於11

1年7月22日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至今均未獲結果。

　㈡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及

在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迄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

物，復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於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

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已嚴重影響公共

安全。再者，縱兩造間曾有分管契約存在(僅假設語氣，原

告仍否認之)，惟原告業已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又或縱然被告仍有約定專用權(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

之)，惟被告獨自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在原告向主管機關

提出系爭地上物屬違章建築應予拆除後，被告竟挾怨報復，

將原本原告架設於該頂樓平台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水塔，

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下，擅自上開水塔移至系爭建物之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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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導致因該水塔之高度及水壓不足，原告被迫須另行裝設

加壓馬達，原告所有系爭建物1樓之室內方得正常供水使

用，況被告甚至有完全阻礙該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亦違反誠

信原則與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原告曾將系爭1樓房屋，以每月15,000元出租與他人使用等

情，而系爭1、2樓房屋並無電梯，系爭地上物又屬鐵皮屋，

從而，若可對外出租，其租金以每月1萬元計算尚屬合理，

則既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已超過5年之久，倘以5年計算

租金收益，被告至少已獲取60萬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1

萬元×12月×5年=60萬元。

　㈣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第179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1樓房屋上第3

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

使用之頂樓平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⒉

被告應將系爭1、2樓房屋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

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

通行之行為。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為姊妹關係，系爭1、2樓房屋係兩造兄長陳相儒，連同

隔壁門牌號碼同巷1、3、5號建物於69年間一起興建，並於7

0年間將系爭1、2樓房屋贈予兩造，登記為兩造共有，陳相

儒及兩造並約定由原告使用系爭1樓房屋、被告使用系爭2樓

房屋及頂樓平台。嗣於86年間，陳相儒取得兩造同意，將其

所有隔壁同巷1、3、5號房屋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同時加

蓋3樓鐵皮屋，以為其原居住房屋整修時之暫時居所，並將

加蓋之3樓鐵皮屋即系爭地上物交予被告使用。復於96年

間，兩造就系爭1、2樓房屋實際使用狀況為分割，原告取得

系爭1樓房屋所有權，被告取得系爭2樓房屋所有權、頂樓平

台之使用權及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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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嗣於98年間，被告將本為倉庫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整理並改

供給兒女居住。原告於108年起，將系爭1樓房屋出租予被告

之女即訴外人黃秋綾後，因系爭1樓房屋之修繕費用，與被

告屢有爭執。惟系爭1、2樓房屋偶地上物確為兩造兄長陳相

儒所興建，且兄長陳相儒亦經兩造同意約定系爭1、2樓之頂

樓平臺（含其上系爭地上物）應由由分配到價值較低之系爭

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如未經取得原告同意，陳相儒則當初

如何興建系爭地上物，又如何可能使用至今長達20餘年，是

就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臺，兩造間確有共有物分管契約

存在，且就系爭地上物，係由兄長陳相儒將事實上處分權移

轉予被告，故原告就本件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

除，且應將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返還予兩造，並將所謂之公

用樓梯間保持暢通等語，實屬無據。且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

處分權已移轉予被告，即與原告無關，原告主張依系爭1樓

房屋之租金價格請求頂樓平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然

無據。退步言之，縱如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之

頂樓平台，然既原告否認系爭3樓建物非其所興建而非其所

有，其亦未享有事實上處分權，至多系爭頂樓平台為兩造所

共有，權利各為1/2，惟頂樓平台（未含建物）之租金價格

與系爭地上物之租金價格本不相同，所謂頂樓平台與系爭1

樓房屋之租金價格差距更甚；則原告將頂樓平台與系爭3樓

建物之租金價值混淆應屬訛誤，又不論其主張之相當於不當

得利之租金價格是否正確，原告竟以每月全部租金1萬元計

算全部之不當得利為60萬元，並主張「全部」均為所謂不當

得利，顯然於法無據，更與事實不符。

　㈢又系爭1樓房屋之水塔可使用專用之維修樓梯維護，不須經

由公用樓梯間通行，又陳相儒之所以另外興建公用樓梯間之

目的，即係為系爭1、2樓房屋、3樓地上物之使用人，各自

使用系爭時，可直接由1樓通往3樓而互不打擾，是公用樓梯

間並非僅供被告一家使用，自始亦未上鎖，實際上原告亦可

自由進入該樓梯間，則原告前開主張，顯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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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不利被告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2樓

房屋之所有權人，而系爭1、2樓房屋均坐落系爭土地上，兩

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1/2等情，業據原告提

出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等件為證（見板調卷第19、20、85至93頁），並有新北市

樹林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新北樹地資字第1136203834號

函暨附件地籍資料清單、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

務用謄本、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及建築物改良

登記簿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137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系爭1、2樓房屋之頂

樓平台加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迄今；復擅自於公用

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等情，則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㈠原告依民法第76

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

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與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

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

通行之行為，有無理由？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㈠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

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之爭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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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

返還不動產者，占有人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不動產所有權人對其不動產被

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

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

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

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參照）；而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

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含在內，

惟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

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

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

為默示之意思表示；共有物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

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

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

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復按土地共有人既一再否認系爭

土地有經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之事實，而占有共有土地特定

部分使用之原因多端，非僅基於分管協議一途，則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主張成立分管協議之人自應就系爭

土地有分管協議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僅主張：自父祖輩或

曾祖父輩起，即就占有部分各自使用、收益，且現各繼承人

間亦依被繼承人之指示，各分就繼承土地特定區域使用、收

益之，並持續至今，互不干涉，持續多年，亦無任何紛爭產

生等情，僅在敘述渠等占有使用之情形，尚難認已盡舉證責

任（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為兩造共有，被告擅

自在頂樓平台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頂樓平台等

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係兄長陳相儒

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該頂樓平台分配予受贈價值較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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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兩造間有分管契約存在等語，依

證人陳相儒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新北市○○區○

○街0段00巷0號1樓及2樓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是否由你

興建？之後產權何以登記於兩造名下？原因如何？）是我蓋

的，我蓋的時候當時兩造還沒結婚，我就把一棟房屋分成

1、2樓，1樓給原告，2樓給被告，因為爸爸早死，當時她們

都還沒出嫁就由哥哥照顧妹妹、（問：系爭建物移轉至兩造

名下並交付使用時，你與兩造有無約定系爭建物（包括頂樓

平台）之分管、使用範圍及方式？又何以為上開分管方

式？）當時我們住的地方在農會旁邊，但因為農會旁邊房屋

改建，把我們本家弄倒，所以我就到柑園街2段27巷，1、

3、5、7 號都是我蓋的，後來就把7號分給兩造、（問：你

把房子過戶給兩造前，是否就先把房子給兩造使用？）過戶

後才給她們住，這是我蓋的，蓋完後是全新的就1個人1樓，

1個人2樓、（問： 頂樓是否有平台？）有1個平台，是用鐵

皮屋搭起來，也是我搭的，鐵皮屋是給2樓的，因為平台是

給2樓使用的，因為1樓比較有價值，當時都有講好2樓的人

就包含樓頂的平台、（問：將頂樓平台給被告陳淑華使用

時，原告陳淑枝有無意見？）沒有，當時都好好的、（問：

是否記得，頂樓平台何時蓋的？）忘記了，大約是85、86年

左右、（問：事隔20餘年後，兩造因系爭建物3樓（即頂樓

違建）發生紛爭，你是否知悉發生紛爭之原因為何？）以前

好好的都沒事，現在要吵架，至少也尊重一下我這個二哥，

原告跟兄弟姐妹都不合，只有跟我這個二哥稍微有一點溝

通、（問：你處理系爭建物1、2樓及頂樓違建方式及過程，

你的配偶即證人周淑真是否都在場？是否需要經過她同

意？）周淑貞都不瞭解，都是我在處理，不需要經過他同

意，是我一個人作主就可以，東西是我的、（問：據你剛才

所述，系爭1 、2 樓是讓他們兩造選的，是如何選的？）我

不知道她們怎麼說好的，我只有跟她們說哥哥這棟1、2樓要

給她們，她們自己選，1樓比較有價值，2樓價值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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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兩造在講的時候，你是否在場？）沒有、（問：後來

你有無跟證人周淑貞講過這些事情？）沒有，他不知道等語

明確（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復經證人即陳相儒配偶周

淑貞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稱：（問：是否知道系爭房屋是

誰蓋的？）是證人陳相儒蓋的、（問：系爭房屋一開始蓋的

時候是幾層樓？）兩層樓、（問：這兩層樓所有權目前是歸

誰所有？）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

（問：當時是她們怎麼拿到這個房子的？是自己買的？）不

是，是我們給他們的、（問：是否知道當時是怎麼分配1、2

樓？）婆婆抽籤的，改稱我也不曉得，是她們弄得、（問：

1、2樓房子分配的事情，你有無跟證人陳相儒討論過？）沒

有，他自己處理的、（問：今天來之前有無聽過原告陳淑枝

跟妳討論過這間房子的分配？）之前就講過了，1樓是原告

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你所謂講過，是誰

跟妳講過？）抽籤後就講了，大家就都知道、（問：2樓上

面有頂樓平台，有無講過怎麼用？）我不知道、（問：原告

與其他兄弟姐妹有無其他糾紛？）不知道等語，且參以證人

陳相儒、周淑貞與兩造係親戚關係之情，衡諸常情自無甘犯

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言之理，且其2人所證情節亦相符

合，是其2人所證足堪採信。而依上開證人所證，可知系爭

1、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均為證人陳相儒所興

建，且證人陳相儒將系爭1、2樓房屋贈與兩造時，亦約定由

分得2樓房屋之人取得頂樓平台使用權及其上之系爭地上

物。是被告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為證人陳相

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系爭頂樓平台及其上系爭地上物

交予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被告使用之分管契約存在。

則被告抗辯就系爭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經原始起造人陳相

儒同意與原告間有分管協議而來之正當占用權源，即堪採

信。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於系爭系爭建物之頂

樓平台上，加蓋系爭地上物，並於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

情況下，獨自占有使用迄今之情，顯與事實不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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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頂樓平台予原

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無據。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

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

開啟一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

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並請求被告將該

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

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固據提出照片2

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91至193頁），觀諸上開照片，雖足以

證明該公用樓梯間設置有鐵門之情，然再依被告提出之公用

樓梯間照片，顯見原告於113年4月11日自由通行於公用樓梯

間之情，此有該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03至207頁），是被

告辯稱：公用樓梯間並未上鎖而均保持暢通，原告得自由進

入該樓梯間，無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即堪採信。足認上

開公用樓梯間實際並未上鎖，顯無阻礙原告而致其無法通行

之情形，而此亦經原告自承：公共樓梯部分，1樓的門確實

並非一直上鎖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是原告既能自由

通行未上鎖之公用樓梯，自難認該公用樓梯間有何遭被告阻

礙而有不暢通之情，故原告請求被告將公用樓梯間保持暢

通，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另原告主

張請求被告交付公共樓梯間之鑰匙部分，被告抗辯：公用樓

梯間因未上鎖，並無鑰匙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而原

告並未提出任何被告持有該公共樓梯間大門鑰匙之事證，是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併予敘明。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

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有無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

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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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

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

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臺

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兩造間就系

爭頂樓平台有分管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被告基於分管契

約，本得為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及搭建其上之

系爭地上物，其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自非無

法律上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並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

821條，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系爭頂樓平臺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再請求被告將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

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

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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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75號
原      告  陳淑枝
訴訟代理人  陳宏銘律師
被      告  陳淑華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可參。經查，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面積，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調字第43號卷〈下稱板調卷〉第11、1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頂樓平臺」，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有本院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73頁）；另又變更第2項聲明為：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阻礙原告通行等語，有本院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是原告上開第1項聲明之變更，係就請求拆除之地上物，其坐落之建物門牌號碼予以特定，第2項聲明之變更係就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之目的，補充請求交付可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揆諸首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1樓房屋)，而被告為其上同段458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號2樓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2樓房屋），而系爭1、2樓房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1/2。系爭1、2樓房屋約於66年間建造完成，其建物層數為2層，詎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即兩造間並無任何明示或默示之分管契約），擅自在系爭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第3層鐵皮屋(下稱系爭地上物)，獨自占有使用迄今。原告曾於101年10月11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報拆該違章建築即系爭地上物，亦曾向新北市樹林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復於111年7月22日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至今均未獲結果。
　㈡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及在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迄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復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於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已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再者，縱兩造間曾有分管契約存在(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之)，惟原告業已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又或縱然被告仍有約定專用權(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之)，惟被告獨自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在原告向主管機關提出系爭地上物屬違章建築應予拆除後，被告竟挾怨報復，將原本原告架設於該頂樓平台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水塔，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下，擅自上開水塔移至系爭建物之2樓外，導致因該水塔之高度及水壓不足，原告被迫須另行裝設加壓馬達，原告所有系爭建物1樓之室內方得正常供水使用，況被告甚至有完全阻礙該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亦違反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原告曾將系爭1樓房屋，以每月15,000元出租與他人使用等情，而系爭1、2樓房屋並無電梯，系爭地上物又屬鐵皮屋，從而，若可對外出租，其租金以每月1萬元計算尚屬合理，則既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已超過5年之久，倘以5年計算租金收益，被告至少已獲取60萬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1萬元×12月×5年=60萬元。
　㈣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1樓房屋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頂樓平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⒉被告應將系爭1、2樓房屋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為姊妹關係，系爭1、2樓房屋係兩造兄長陳相儒，連同隔壁門牌號碼同巷1、3、5號建物於69年間一起興建，並於70年間將系爭1、2樓房屋贈予兩造，登記為兩造共有，陳相儒及兩造並約定由原告使用系爭1樓房屋、被告使用系爭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嗣於86年間，陳相儒取得兩造同意，將其所有隔壁同巷1、3、5號房屋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同時加蓋3樓鐵皮屋，以為其原居住房屋整修時之暫時居所，並將加蓋之3樓鐵皮屋即系爭地上物交予被告使用。復於96年間，兩造就系爭1、2樓房屋實際使用狀況為分割，原告取得系爭1樓房屋所有權，被告取得系爭2樓房屋所有權、頂樓平台之使用權及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嗣於98年間，被告將本為倉庫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整理並改供給兒女居住。原告於108年起，將系爭1樓房屋出租予被告之女即訴外人黃秋綾後，因系爭1樓房屋之修繕費用，與被告屢有爭執。惟系爭1、2樓房屋偶地上物確為兩造兄長陳相儒所興建，且兄長陳相儒亦經兩造同意約定系爭1、2樓之頂樓平臺（含其上系爭地上物）應由由分配到價值較低之系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如未經取得原告同意，陳相儒則當初如何興建系爭地上物，又如何可能使用至今長達20餘年，是就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臺，兩造間確有共有物分管契約存在，且就系爭地上物，係由兄長陳相儒將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故原告就本件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且應將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返還予兩造，並將所謂之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等語，實屬無據。且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移轉予被告，即與原告無關，原告主張依系爭1樓房屋之租金價格請求頂樓平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然無據。退步言之，縱如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然既原告否認系爭3樓建物非其所興建而非其所有，其亦未享有事實上處分權，至多系爭頂樓平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各為1/2，惟頂樓平台（未含建物）之租金價格與系爭地上物之租金價格本不相同，所謂頂樓平台與系爭1樓房屋之租金價格差距更甚；則原告將頂樓平台與系爭3樓建物之租金價值混淆應屬訛誤，又不論其主張之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價格是否正確，原告竟以每月全部租金1萬元計算全部之不當得利為60萬元，並主張「全部」均為所謂不當得利，顯然於法無據，更與事實不符。
　㈢又系爭1樓房屋之水塔可使用專用之維修樓梯維護，不須經由公用樓梯間通行，又陳相儒之所以另外興建公用樓梯間之目的，即係為系爭1、2樓房屋、3樓地上物之使用人，各自使用系爭時，可直接由1樓通往3樓而互不打擾，是公用樓梯間並非僅供被告一家使用，自始亦未上鎖，實際上原告亦可自由進入該樓梯間，則原告前開主張，顯無必要。
　㈣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不利被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系爭1、2樓房屋均坐落系爭土地上，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1/2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見板調卷第19、20、85至93頁），並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新北樹地資字第1136203834號函暨附件地籍資料清單、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及建築物改良登記簿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1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加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迄今；復擅自於公用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與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有無理由？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㈠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之爭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不動產者，占有人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不動產所有權人對其不動產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參照）；而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含在內，惟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共有物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復按土地共有人既一再否認系爭土地有經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之事實，而占有共有土地特定部分使用之原因多端，非僅基於分管協議一途，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主張成立分管協議之人自應就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僅主張：自父祖輩或曾祖父輩起，即就占有部分各自使用、收益，且現各繼承人間亦依被繼承人之指示，各分就繼承土地特定區域使用、收益之，並持續至今，互不干涉，持續多年，亦無任何紛爭產生等情，僅在敘述渠等占有使用之情形，尚難認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為兩造共有，被告擅自在頂樓平台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頂樓平台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係兄長陳相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該頂樓平台分配予受贈價值較低之系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兩造間有分管契約存在等語，依證人陳相儒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及2樓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是否由你興建？之後產權何以登記於兩造名下？原因如何？）是我蓋的，我蓋的時候當時兩造還沒結婚，我就把一棟房屋分成1、2樓，1樓給原告，2樓給被告，因為爸爸早死，當時她們都還沒出嫁就由哥哥照顧妹妹、（問：系爭建物移轉至兩造名下並交付使用時，你與兩造有無約定系爭建物（包括頂樓平台）之分管、使用範圍及方式？又何以為上開分管方式？）當時我們住的地方在農會旁邊，但因為農會旁邊房屋改建，把我們本家弄倒，所以我就到柑園街2段27巷，1、3、5、7 號都是我蓋的，後來就把7號分給兩造、（問：你把房子過戶給兩造前，是否就先把房子給兩造使用？）過戶後才給她們住，這是我蓋的，蓋完後是全新的就1個人1樓，1個人2樓、（問： 頂樓是否有平台？）有1個平台，是用鐵皮屋搭起來，也是我搭的，鐵皮屋是給2樓的，因為平台是給2樓使用的，因為1樓比較有價值，當時都有講好2樓的人就包含樓頂的平台、（問：將頂樓平台給被告陳淑華使用時，原告陳淑枝有無意見？）沒有，當時都好好的、（問：是否記得，頂樓平台何時蓋的？）忘記了，大約是85、86年左右、（問：事隔20餘年後，兩造因系爭建物3樓（即頂樓違建）發生紛爭，你是否知悉發生紛爭之原因為何？）以前好好的都沒事，現在要吵架，至少也尊重一下我這個二哥，原告跟兄弟姐妹都不合，只有跟我這個二哥稍微有一點溝通、（問：你處理系爭建物1、2樓及頂樓違建方式及過程，你的配偶即證人周淑真是否都在場？是否需要經過她同意？）周淑貞都不瞭解，都是我在處理，不需要經過他同意，是我一個人作主就可以，東西是我的、（問：據你剛才所述，系爭1 、2 樓是讓他們兩造選的，是如何選的？）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說好的，我只有跟她們說哥哥這棟1、2樓要給她們，她們自己選，1樓比較有價值，2樓價值比較低、（問：兩造在講的時候，你是否在場？）沒有、（問：後來你有無跟證人周淑貞講過這些事情？）沒有，他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復經證人即陳相儒配偶周淑貞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稱：（問：是否知道系爭房屋是誰蓋的？）是證人陳相儒蓋的、（問：系爭房屋一開始蓋的時候是幾層樓？）兩層樓、（問：這兩層樓所有權目前是歸誰所有？）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當時是她們怎麼拿到這個房子的？是自己買的？）不是，是我們給他們的、（問：是否知道當時是怎麼分配1、2樓？）婆婆抽籤的，改稱我也不曉得，是她們弄得、（問：1、2樓房子分配的事情，你有無跟證人陳相儒討論過？）沒有，他自己處理的、（問：今天來之前有無聽過原告陳淑枝跟妳討論過這間房子的分配？）之前就講過了，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你所謂講過，是誰跟妳講過？）抽籤後就講了，大家就都知道、（問：2樓上面有頂樓平台，有無講過怎麼用？）我不知道、（問：原告與其他兄弟姐妹有無其他糾紛？）不知道等語，且參以證人陳相儒、周淑貞與兩造係親戚關係之情，衡諸常情自無甘犯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言之理，且其2人所證情節亦相符合，是其2人所證足堪採信。而依上開證人所證，可知系爭1、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均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且證人陳相儒將系爭1、2樓房屋贈與兩造時，亦約定由分得2樓房屋之人取得頂樓平台使用權及其上之系爭地上物。是被告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系爭頂樓平台及其上系爭地上物交予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被告使用之分管契約存在。則被告抗辯就系爭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經原始起造人陳相儒同意與原告間有分管協議而來之正當占用權源，即堪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於系爭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系爭地上物，並於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獨自占有使用迄今之情，顯與事實不符，無可採信，其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頂樓平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無據。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一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並請求被告將該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固據提出照片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91至193頁），觀諸上開照片，雖足以證明該公用樓梯間設置有鐵門之情，然再依被告提出之公用樓梯間照片，顯見原告於113年4月11日自由通行於公用樓梯間之情，此有該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03至207頁），是被告辯稱：公用樓梯間並未上鎖而均保持暢通，原告得自由進入該樓梯間，無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即堪採信。足認上開公用樓梯間實際並未上鎖，顯無阻礙原告而致其無法通行之情形，而此亦經原告自承：公共樓梯部分，1樓的門確實並非一直上鎖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是原告既能自由通行未上鎖之公用樓梯，自難認該公用樓梯間有何遭被告阻礙而有不暢通之情，故原告請求被告將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另原告主張請求被告交付公共樓梯間之鑰匙部分，被告抗辯：公用樓梯間因未上鎖，並無鑰匙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而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被告持有該公共樓梯間大門鑰匙之事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併予敘明。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臺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兩造間就系爭頂樓平台有分管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被告基於分管契約，本得為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及搭建其上之系爭地上物，其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系爭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再請求被告將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75號
原      告  陳淑枝
訴訟代理人  陳宏銘律師
被      告  陳淑華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可參
    。經查，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
    0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
    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面積，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㈡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不得有任
    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板橋簡易庭11
    2年度板調字第43號卷〈下稱板調卷〉第11、12頁）；嗣於本
    院審理時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00○
    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建物上第3
    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
    之「頂樓平臺」，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有
    本院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73頁
    ）；另又變更第2項聲明為：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
    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
    」，且不得有阻礙原告通行等語，有本院113年9月5日言詞
    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是原告上開第1項聲明
    之變更，係就請求拆除之地上物，其坐落之建物門牌號碼予
    以特定，第2項聲明之變更係就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之目的
    ，補充請求交付可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揆諸首揭規
    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1樓房
    屋)，而被告為其上同段458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號2樓
    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2樓房屋），而系爭1、2樓房屋坐落
    新北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
    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1/2。系爭1、2樓房屋約於66年
    間建造完成，其建物層數為2層，詎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情
    況（即兩造間並無任何明示或默示之分管契約），擅自在系
    爭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第3層鐵皮屋(下稱系爭地上
    物)，獨自占有使用迄今。原告曾於101年10月11日向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申請報拆該違章建築即系爭地上物，亦曾向新北
    市樹林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復於111年7月22日請求被告
    拆除系爭地上物，至今均未獲結果。
　㈡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及
    在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迄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
    物，復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於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
    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已嚴重影響公共
    安全。再者，縱兩造間曾有分管契約存在(僅假設語氣，原
    告仍否認之)，惟原告業已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又或縱然被告仍有約定專用權(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之)
    ，惟被告獨自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在原告向主管機關提出
    系爭地上物屬違章建築應予拆除後，被告竟挾怨報復，將原
    本原告架設於該頂樓平台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水塔，在未
    經原告同意情況下，擅自上開水塔移至系爭建物之2樓外，
    導致因該水塔之高度及水壓不足，原告被迫須另行裝設加壓
    馬達，原告所有系爭建物1樓之室內方得正常供水使用，況
    被告甚至有完全阻礙該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亦違反誠信原則
    與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原告曾將系爭1樓房屋，以每月15,000元出租與他人使用等情
    ，而系爭1、2樓房屋並無電梯，系爭地上物又屬鐵皮屋，從
    而，若可對外出租，其租金以每月1萬元計算尚屬合理，則
    既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已超過5年之久，倘以5年計算租
    金收益，被告至少已獲取60萬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1萬
    元×12月×5年=60萬元。
　㈣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第179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1樓房屋上第3層
    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
    用之頂樓平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⒉被
    告應將系爭1、2樓房屋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
    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
    行之行為。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為姊妹關係，系爭1、2樓房屋係兩造兄長陳相儒，連同
    隔壁門牌號碼同巷1、3、5號建物於69年間一起興建，並於7
    0年間將系爭1、2樓房屋贈予兩造，登記為兩造共有，陳相
    儒及兩造並約定由原告使用系爭1樓房屋、被告使用系爭2樓
    房屋及頂樓平台。嗣於86年間，陳相儒取得兩造同意，將其
    所有隔壁同巷1、3、5號房屋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同時加
    蓋3樓鐵皮屋，以為其原居住房屋整修時之暫時居所，並將
    加蓋之3樓鐵皮屋即系爭地上物交予被告使用。復於96年間
    ，兩造就系爭1、2樓房屋實際使用狀況為分割，原告取得系
    爭1樓房屋所有權，被告取得系爭2樓房屋所有權、頂樓平台
    之使用權及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嗣於98年間，被告將本為倉庫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整理並改
    供給兒女居住。原告於108年起，將系爭1樓房屋出租予被告
    之女即訴外人黃秋綾後，因系爭1樓房屋之修繕費用，與被
    告屢有爭執。惟系爭1、2樓房屋偶地上物確為兩造兄長陳相
    儒所興建，且兄長陳相儒亦經兩造同意約定系爭1、2樓之頂
    樓平臺（含其上系爭地上物）應由由分配到價值較低之系爭
    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如未經取得原告同意，陳相儒則當初
    如何興建系爭地上物，又如何可能使用至今長達20餘年，是
    就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臺，兩造間確有共有物分管契約
    存在，且就系爭地上物，係由兄長陳相儒將事實上處分權移
    轉予被告，故原告就本件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
    ，且應將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返還予兩造，並將所謂之公用
    樓梯間保持暢通等語，實屬無據。且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
    分權已移轉予被告，即與原告無關，原告主張依系爭1樓房
    屋之租金價格請求頂樓平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然無
    據。退步言之，縱如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之頂
    樓平台，然既原告否認系爭3樓建物非其所興建而非其所有
    ，其亦未享有事實上處分權，至多系爭頂樓平台為兩造所共
    有，權利各為1/2，惟頂樓平台（未含建物）之租金價格與
    系爭地上物之租金價格本不相同，所謂頂樓平台與系爭1樓
    房屋之租金價格差距更甚；則原告將頂樓平台與系爭3樓建
    物之租金價值混淆應屬訛誤，又不論其主張之相當於不當得
    利之租金價格是否正確，原告竟以每月全部租金1萬元計算
    全部之不當得利為60萬元，並主張「全部」均為所謂不當得
    利，顯然於法無據，更與事實不符。
　㈢又系爭1樓房屋之水塔可使用專用之維修樓梯維護，不須經由
    公用樓梯間通行，又陳相儒之所以另外興建公用樓梯間之目
    的，即係為系爭1、2樓房屋、3樓地上物之使用人，各自使
    用系爭時，可直接由1樓通往3樓而互不打擾，是公用樓梯間
    並非僅供被告一家使用，自始亦未上鎖，實際上原告亦可自
    由進入該樓梯間，則原告前開主張，顯無必要。
　㈣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不利被告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2樓
    房屋之所有權人，而系爭1、2樓房屋均坐落系爭土地上，兩
    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1/2等情，業據原告提
    出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等件為證（見板調卷第19、20、85至93頁），並有新北市
    樹林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新北樹地資字第1136203834號
    函暨附件地籍資料清單、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
    務用謄本、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及建築物改良
    登記簿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137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系爭1、2樓房屋之頂
    樓平台加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迄今；復擅自於公用
    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等情，則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㈠原告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
    ，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
    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與第821條規
    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
    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
    之行為，有無理由？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㈠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
    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
    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之爭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
    還不動產者，占有人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
    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不動產所有權人對其不動產被無
    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
    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
    意旨參照）。次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
    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
    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參照）；而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
    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含在內，惟
    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
    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
    示之意思表示；共有物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
    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
    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
    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復按土地共有人既一再否認系爭土地
    有經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之事實，而占有共有土地特定部分
    使用之原因多端，非僅基於分管協議一途，則依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規定，主張成立分管協議之人自應就系爭土地
    有分管協議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僅主張：自父祖輩或曾祖
    父輩起，即就占有部分各自使用、收益，且現各繼承人間亦
    依被繼承人之指示，各分就繼承土地特定區域使用、收益之
    ，並持續至今，互不干涉，持續多年，亦無任何紛爭產生等
    情，僅在敘述渠等占有使用之情形，尚難認已盡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為兩造共有，被告擅
    自在頂樓平台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頂樓平台等語
    ，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係兄長陳相儒所
    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該頂樓平台分配予受贈價值較低之系
    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兩造間有分管契約存在等語，依證
    人陳相儒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新北市○○區○○街0
    段00巷0號1樓及2樓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是否由你興建
    ？之後產權何以登記於兩造名下？原因如何？）是我蓋的，
    我蓋的時候當時兩造還沒結婚，我就把一棟房屋分成1、2樓
    ，1樓給原告，2樓給被告，因為爸爸早死，當時她們都還沒
    出嫁就由哥哥照顧妹妹、（問：系爭建物移轉至兩造名下並
    交付使用時，你與兩造有無約定系爭建物（包括頂樓平台）
    之分管、使用範圍及方式？又何以為上開分管方式？）當時
    我們住的地方在農會旁邊，但因為農會旁邊房屋改建，把我
    們本家弄倒，所以我就到柑園街2段27巷，1、3、5、7 號都
    是我蓋的，後來就把7號分給兩造、（問：你把房子過戶給
    兩造前，是否就先把房子給兩造使用？）過戶後才給她們住
    ，這是我蓋的，蓋完後是全新的就1個人1樓，1個人2樓、（
    問： 頂樓是否有平台？）有1個平台，是用鐵皮屋搭起來，
    也是我搭的，鐵皮屋是給2樓的，因為平台是給2樓使用的，
    因為1樓比較有價值，當時都有講好2樓的人就包含樓頂的平
    台、（問：將頂樓平台給被告陳淑華使用時，原告陳淑枝有
    無意見？）沒有，當時都好好的、（問：是否記得，頂樓平
    台何時蓋的？）忘記了，大約是85、86年左右、（問：事隔
    20餘年後，兩造因系爭建物3樓（即頂樓違建）發生紛爭，
    你是否知悉發生紛爭之原因為何？）以前好好的都沒事，現
    在要吵架，至少也尊重一下我這個二哥，原告跟兄弟姐妹都
    不合，只有跟我這個二哥稍微有一點溝通、（問：你處理系
    爭建物1、2樓及頂樓違建方式及過程，你的配偶即證人周淑
    真是否都在場？是否需要經過她同意？）周淑貞都不瞭解，
    都是我在處理，不需要經過他同意，是我一個人作主就可以
    ，東西是我的、（問：據你剛才所述，系爭1 、2 樓是讓他
    們兩造選的，是如何選的？）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說好的，我
    只有跟她們說哥哥這棟1、2樓要給她們，她們自己選，1樓
    比較有價值，2樓價值比較低、（問：兩造在講的時候，你
    是否在場？）沒有、（問：後來你有無跟證人周淑貞講過這
    些事情？）沒有，他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56至158
    頁），復經證人即陳相儒配偶周淑貞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
    稱：（問：是否知道系爭房屋是誰蓋的？）是證人陳相儒蓋
    的、（問：系爭房屋一開始蓋的時候是幾層樓？）兩層樓、
    （問：這兩層樓所有權目前是歸誰所有？）1樓是原告陳淑
    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當時是她們怎麼拿到這
    個房子的？是自己買的？）不是，是我們給他們的、（問：
    是否知道當時是怎麼分配1、2樓？）婆婆抽籤的，改稱我也
    不曉得，是她們弄得、（問：1、2樓房子分配的事情，你有
    無跟證人陳相儒討論過？）沒有，他自己處理的、（問：今
    天來之前有無聽過原告陳淑枝跟妳討論過這間房子的分配？
    ）之前就講過了，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
    、（問：你所謂講過，是誰跟妳講過？）抽籤後就講了，大
    家就都知道、（問：2樓上面有頂樓平台，有無講過怎麼用
    ？）我不知道、（問：原告與其他兄弟姐妹有無其他糾紛？
    ）不知道等語，且參以證人陳相儒、周淑貞與兩造係親戚關
    係之情，衡諸常情自無甘犯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言之理
    ，且其2人所證情節亦相符合，是其2人所證足堪採信。而依
    上開證人所證，可知系爭1、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
    上物均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且證人陳相儒將系爭1、2樓房
    屋贈與兩造時，亦約定由分得2樓房屋之人取得頂樓平台使
    用權及其上之系爭地上物。是被告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上之
    系爭地上物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系爭頂樓
    平台及其上系爭地上物交予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被告
    使用之分管契約存在。則被告抗辯就系爭頂樓平台及系爭地
    上物經原始起造人陳相儒同意與原告間有分管協議而來之正
    當占用權源，即堪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
    於系爭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系爭地上物，並於未具
    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獨自占有使用迄今之情，顯與
    事實不符，無可採信，其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
    系爭頂樓平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無據。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
    啟一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
    ，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並請求被告將該
    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
    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固據提出照片2
    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91至193頁），觀諸上開照片，雖足以
    證明該公用樓梯間設置有鐵門之情，然再依被告提出之公用
    樓梯間照片，顯見原告於113年4月11日自由通行於公用樓梯
    間之情，此有該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03至207頁），是被
    告辯稱：公用樓梯間並未上鎖而均保持暢通，原告得自由進
    入該樓梯間，無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即堪採信。足認上
    開公用樓梯間實際並未上鎖，顯無阻礙原告而致其無法通行
    之情形，而此亦經原告自承：公共樓梯部分，1樓的門確實
    並非一直上鎖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是原告既能自由
    通行未上鎖之公用樓梯，自難認該公用樓梯間有何遭被告阻
    礙而有不暢通之情，故原告請求被告將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
    ，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另原告主張
    請求被告交付公共樓梯間之鑰匙部分，被告抗辯：公用樓梯
    間因未上鎖，並無鑰匙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而原告
    並未提出任何被告持有該公共樓梯間大門鑰匙之事證，是原
    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併予敘明。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有無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
    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
    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
    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
    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臺
    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兩造間就系
    爭頂樓平台有分管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被告基於分管契
    約，本得為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及搭建其上之
    系爭地上物，其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自非無
    法律上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並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
    821條，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系爭頂樓平臺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再請求被告將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
    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
    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
    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275號
原      告  陳淑枝
訴訟代理人  陳宏銘律師
被      告  陳淑華
訴訟代理人  徐建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可參。經查，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㈠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面積，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有原告之民事起訴狀可佐（見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調字第43號卷〈下稱板調卷〉第11、1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段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建物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頂樓平臺」，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語，有本院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73頁）；另又變更第2項聲明為：被告應將上開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阻礙原告通行等語，有本院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是原告上開第1項聲明之變更，係就請求拆除之地上物，其坐落之建物門牌號碼予以特定，第2項聲明之變更係就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之目的，補充請求交付可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揆諸首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1樓房屋)，而被告為其上同段458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同號2樓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2樓房屋），而系爭1、2樓房屋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各1/2。系爭1、2樓房屋約於66年間建造完成，其建物層數為2層，詎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即兩造間並無任何明示或默示之分管契約），擅自在系爭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第3層鐵皮屋(下稱系爭地上物)，獨自占有使用迄今。原告曾於101年10月11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報拆該違章建築即系爭地上物，亦曾向新北市樹林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復於111年7月22日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至今均未獲結果。
　㈡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被告在未經原告同意，及在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迄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復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於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已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再者，縱兩造間曾有分管契約存在(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之)，惟原告業已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又或縱然被告仍有約定專用權(僅假設語氣，原告仍否認之)，惟被告獨自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在原告向主管機關提出系爭地上物屬違章建築應予拆除後，被告竟挾怨報復，將原本原告架設於該頂樓平台上、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水塔，在未經原告同意情況下，擅自上開水塔移至系爭建物之2樓外，導致因該水塔之高度及水壓不足，原告被迫須另行裝設加壓馬達，原告所有系爭建物1樓之室內方得正常供水使用，況被告甚至有完全阻礙該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亦違反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之情形。
　㈢原告曾將系爭1樓房屋，以每月15,000元出租與他人使用等情，而系爭1、2樓房屋並無電梯，系爭地上物又屬鐵皮屋，從而，若可對外出租，其租金以每月1萬元計算尚屬合理，則既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地上物已超過5年之久，倘以5年計算租金收益，被告至少已獲取60萬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1萬元×12月×5年=60萬元。
　㈣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及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1樓房屋上第3層面積約53.96平方公尺之系爭地上物拆除，並將前開占有使用之頂樓平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⒉被告應將系爭1、2樓房屋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且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為姊妹關係，系爭1、2樓房屋係兩造兄長陳相儒，連同隔壁門牌號碼同巷1、3、5號建物於69年間一起興建，並於70年間將系爭1、2樓房屋贈予兩造，登記為兩造共有，陳相儒及兩造並約定由原告使用系爭1樓房屋、被告使用系爭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嗣於86年間，陳相儒取得兩造同意，將其所有隔壁同巷1、3、5號房屋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同時加蓋3樓鐵皮屋，以為其原居住房屋整修時之暫時居所，並將加蓋之3樓鐵皮屋即系爭地上物交予被告使用。復於96年間，兩造就系爭1、2樓房屋實際使用狀況為分割，原告取得系爭1樓房屋所有權，被告取得系爭2樓房屋所有權、頂樓平台之使用權及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㈡嗣於98年間，被告將本為倉庫使用之系爭地上物，整理並改供給兒女居住。原告於108年起，將系爭1樓房屋出租予被告之女即訴外人黃秋綾後，因系爭1樓房屋之修繕費用，與被告屢有爭執。惟系爭1、2樓房屋偶地上物確為兩造兄長陳相儒所興建，且兄長陳相儒亦經兩造同意約定系爭1、2樓之頂樓平臺（含其上系爭地上物）應由由分配到價值較低之系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如未經取得原告同意，陳相儒則當初如何興建系爭地上物，又如何可能使用至今長達20餘年，是就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臺，兩造間確有共有物分管契約存在，且就系爭地上物，係由兄長陳相儒將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予被告，故原告就本件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且應將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返還予兩造，並將所謂之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等語，實屬無據。且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已移轉予被告，即與原告無關，原告主張依系爭1樓房屋之租金價格請求頂樓平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然無據。退步言之，縱如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然既原告否認系爭3樓建物非其所興建而非其所有，其亦未享有事實上處分權，至多系爭頂樓平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各為1/2，惟頂樓平台（未含建物）之租金價格與系爭地上物之租金價格本不相同，所謂頂樓平台與系爭1樓房屋之租金價格差距更甚；則原告將頂樓平台與系爭3樓建物之租金價值混淆應屬訛誤，又不論其主張之相當於不當得利之租金價格是否正確，原告竟以每月全部租金1萬元計算全部之不當得利為60萬元，並主張「全部」均為所謂不當得利，顯然於法無據，更與事實不符。
　㈢又系爭1樓房屋之水塔可使用專用之維修樓梯維護，不須經由公用樓梯間通行，又陳相儒之所以另外興建公用樓梯間之目的，即係為系爭1、2樓房屋、3樓地上物之使用人，各自使用系爭時，可直接由1樓通往3樓而互不打擾，是公用樓梯間並非僅供被告一家使用，自始亦未上鎖，實際上原告亦可自由進入該樓梯間，則原告前開主張，顯無必要。
　㈣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如不利被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1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而系爭1、2樓房屋均坐落系爭土地上，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1/2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建物所有權狀、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見板調卷第19、20、85至93頁），並有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新北樹地資字第1136203834號函暨附件地籍資料清單、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及建築物改良登記簿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5至1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在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加蓋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使用迄今；復擅自於公用樓梯間設有阻礙，致原告無法順利通行使用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㈡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與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有無理由？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㈠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建物之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有無理由之爭議：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第821條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不動產者，占有人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不動產所有權人對其不動產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共有物之分管契約，不論明示或默示，係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訂立之契約，須共有人全體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1號判決參照）；而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含在內，惟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共有物分管契約，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復按土地共有人既一再否認系爭土地有經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之事實，而占有共有土地特定部分使用之原因多端，非僅基於分管協議一途，則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主張成立分管協議之人自應就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僅主張：自父祖輩或曾祖父輩起，即就占有部分各自使用、收益，且現各繼承人間亦依被繼承人之指示，各分就繼承土地特定區域使用、收益之，並持續至今，互不干涉，持續多年，亦無任何紛爭產生等情，僅在敘述渠等占有使用之情形，尚難認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1、2樓房屋之頂樓平台為兩造共有，被告擅自在頂樓平台搭建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頂樓平台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係兄長陳相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該頂樓平台分配予受贈價值較低之系爭2樓房屋之被告使用，兩造間有分管契約存在等語，依證人陳相儒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新北市○○區○○街0段00巷0號1樓及2樓之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是否由你興建？之後產權何以登記於兩造名下？原因如何？）是我蓋的，我蓋的時候當時兩造還沒結婚，我就把一棟房屋分成1、2樓，1樓給原告，2樓給被告，因為爸爸早死，當時她們都還沒出嫁就由哥哥照顧妹妹、（問：系爭建物移轉至兩造名下並交付使用時，你與兩造有無約定系爭建物（包括頂樓平台）之分管、使用範圍及方式？又何以為上開分管方式？）當時我們住的地方在農會旁邊，但因為農會旁邊房屋改建，把我們本家弄倒，所以我就到柑園街2段27巷，1、3、5、7 號都是我蓋的，後來就把7號分給兩造、（問：你把房子過戶給兩造前，是否就先把房子給兩造使用？）過戶後才給她們住，這是我蓋的，蓋完後是全新的就1個人1樓，1個人2樓、（問： 頂樓是否有平台？）有1個平台，是用鐵皮屋搭起來，也是我搭的，鐵皮屋是給2樓的，因為平台是給2樓使用的，因為1樓比較有價值，當時都有講好2樓的人就包含樓頂的平台、（問：將頂樓平台給被告陳淑華使用時，原告陳淑枝有無意見？）沒有，當時都好好的、（問：是否記得，頂樓平台何時蓋的？）忘記了，大約是85、86年左右、（問：事隔20餘年後，兩造因系爭建物3樓（即頂樓違建）發生紛爭，你是否知悉發生紛爭之原因為何？）以前好好的都沒事，現在要吵架，至少也尊重一下我這個二哥，原告跟兄弟姐妹都不合，只有跟我這個二哥稍微有一點溝通、（問：你處理系爭建物1、2樓及頂樓違建方式及過程，你的配偶即證人周淑真是否都在場？是否需要經過她同意？）周淑貞都不瞭解，都是我在處理，不需要經過他同意，是我一個人作主就可以，東西是我的、（問：據你剛才所述，系爭1 、2 樓是讓他們兩造選的，是如何選的？）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說好的，我只有跟她們說哥哥這棟1、2樓要給她們，她們自己選，1樓比較有價值，2樓價值比較低、（問：兩造在講的時候，你是否在場？）沒有、（問：後來你有無跟證人周淑貞講過這些事情？）沒有，他不知道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56至158頁），復經證人即陳相儒配偶周淑貞於本院審理時亦具結證稱：（問：是否知道系爭房屋是誰蓋的？）是證人陳相儒蓋的、（問：系爭房屋一開始蓋的時候是幾層樓？）兩層樓、（問：這兩層樓所有權目前是歸誰所有？）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當時是她們怎麼拿到這個房子的？是自己買的？）不是，是我們給他們的、（問：是否知道當時是怎麼分配1、2樓？）婆婆抽籤的，改稱我也不曉得，是她們弄得、（問：1、2樓房子分配的事情，你有無跟證人陳相儒討論過？）沒有，他自己處理的、（問：今天來之前有無聽過原告陳淑枝跟妳討論過這間房子的分配？）之前就講過了，1樓是原告陳淑枝的，2樓是被告陳淑華的、（問：你所謂講過，是誰跟妳講過？）抽籤後就講了，大家就都知道、（問：2樓上面有頂樓平台，有無講過怎麼用？）我不知道、（問：原告與其他兄弟姐妹有無其他糾紛？）不知道等語，且參以證人陳相儒、周淑貞與兩造係親戚關係之情，衡諸常情自無甘犯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言之理，且其2人所證情節亦相符合，是其2人所證足堪採信。而依上開證人所證，可知系爭1、2樓房屋及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均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且證人陳相儒將系爭1、2樓房屋贈與兩造時，亦約定由分得2樓房屋之人取得頂樓平台使用權及其上之系爭地上物。是被告辯稱：系爭頂樓平台上之系爭地上物為證人陳相儒所興建，並與兩造約定將系爭頂樓平台及其上系爭地上物交予系爭2樓房屋之所有權人即被告使用之分管契約存在。則被告抗辯就系爭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經原始起造人陳相儒同意與原告間有分管協議而來之正當占用權源，即堪採信。則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於系爭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上，加蓋系爭地上物，並於未具有任何正當合法權源情況下，獨自占有使用迄今之情，顯與事實不符，無可採信，其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頂樓平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於法無據。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之所有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一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阻礙公用樓梯間之行為，並請求被告將該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固據提出照片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191至193頁），觀諸上開照片，雖足以證明該公用樓梯間設置有鐵門之情，然再依被告提出之公用樓梯間照片，顯見原告於113年4月11日自由通行於公用樓梯間之情，此有該照片可佐（見本院卷第203至207頁），是被告辯稱：公用樓梯間並未上鎖而均保持暢通，原告得自由進入該樓梯間，無礙原告通行之行為等語，即堪採信。足認上開公用樓梯間實際並未上鎖，顯無阻礙原告而致其無法通行之情形，而此亦經原告自承：公共樓梯部分，1樓的門確實並非一直上鎖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是原告既能自由通行未上鎖之公用樓梯，自難認該公用樓梯間有何遭被告阻礙而有不暢通之情，故原告請求被告將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即無理由。另原告主張請求被告交付公共樓梯間之鑰匙部分，被告抗辯：公用樓梯間因未上鎖，並無鑰匙等語（見本院卷第199頁），而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被告持有該公共樓梯間大門鑰匙之事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理由，併予敘明。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而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不動產，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臺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兩造間就系爭頂樓平台有分管契約存在，已如前述，則被告基於分管契約，本得為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建物之頂樓平台及搭建其上之系爭地上物，其占有使用該頂樓平台及系爭地上物，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揆諸前揭規定，原告主張被告有不當得利，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系爭頂樓平臺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再請求被告將系爭1、2樓房屋之公用樓梯間保持暢通，並交付可以開啟1樓大門之鑰匙予原告，不得有任何阻礙原告通行之行為，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鄧雅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賴峻權


